
第２１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６

湘西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宾　阳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湘西凤凰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传承千载，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过度的商业化和非保护性开发导致其传
承问题逐渐突出，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是凤凰民俗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目前保护和开发凤凰民俗文化最突出的原真性差、

口传艺术弱化、管理不科学及缺乏提炼创新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的开发手段、创新的模式，并和现代的文化、科技相

结合，才可以实现最佳的保护和传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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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栖息在湘西的文化明珠，沈从文笔下的
边城。唐宋以前，生活在凤凰县里的苗族先民，统

称为“五夷蛮”，故凤凰历来有“五溪蛮夷”之称，因

其地处苗疆咽喉而成为湘西的政治军事中心，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

富。近年来，随着旅游之风的盛行，凤凰已成为全

国旅游的热点，为迎合旅游的需要，凤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广泛而深入的开发，但同时，过度开发、

商业化侵蚀、开发而缺乏保护，使得凤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　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开发现状

据统计，到２０１０年，凤凰已普查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４０００多个。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国家规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凤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

分为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民间舞蹈和音乐、曲

艺、口头作品、民间文学、传统医药、竞技和杂艺、民

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２４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１２ＹＢＡ１１１）
作者简介：宾　阳（１９７８－），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民俗音乐和民俗保护。



宾　阳：湘西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间美术、民间节庆、风俗等１０类。由表１可见，凤
凰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具

有一定的优势，构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明

融合的独有文化魅力［１，２］。

对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主要体现为旅

游产业的发展上。近年来，以凤凰古城为代表的凤

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浓郁的民族风情加上深

厚的历史文化，使之享有“影响中国文化旅游的一

个古城”之誉。所有文化特色均被商业化，如具有

凤凰民族特色的苗族银饰、蜡染、扎染等文化产品

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苗家刺绣、花带、织布等手工艺

品也在世界广泛流传，除了产品外，一批民族民间

艺术之乡和民俗文化村寨，如山江苗族鼓舞艺术之

乡、茶田傩文化艺术之乡、水打田茶灯艺术之乡、德

夯苗寨、山江苗寨等民俗文化聚集点也蜂拥而起，

已经成为凤凰县文化遗产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虽然，各种民俗的开发起到了文化传承的效

果，更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其开发结果也存在

的明显的缺陷，部分开发受商业化影响过甚，缺少

系统性挖掘和保护，更多的是模仿而非创新，正如

冯骥才先生所说“传承人离开了文化原生地，到旅

游景点卖艺去了”。

表１　凤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

类别 名称

传统手工技艺
凤凰纸扎、土家竹雕、凤凰蜡染、凤凰挑

花、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等

传统戏剧
祁剧、文武茶灯、傩堂戏、阳戏、茶灯

戏等

民间舞蹈和音乐
苗族鼓舞、茅古斯舞、腰鼓、苗族唢呐、

土家唢呐、苗歌民歌等

曲艺 霸王鞭、三捧鼓等

口头作品
苗族古老话、苗族诗词、苗族民间故

事等

民间文学
《边城》、《湘女萧萧》、《翠翠》、《石船

子》、《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等

传统医药 凤凰苗族医术、癫痫症疗法

竞技和杂艺
苗族武术、苗家绝技、上刀梯、踩火犁、

高脚马、舞龙、舞狮、陀螺、苗拳等

民间美术
田儒龙玻璃吹画、蜡染、扎染、苗族剪

纸、刺绣、苗族绣花等

民间节庆、风俗
丧堂歌、民族婚俗、还傩愿、苗家四月

八等

　　二　 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管凤凰非物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已经

成为凤凰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凤凰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旅游产业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但凤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以下几个显著的问题，主

要表现为：

（一）原真性差，口传艺术逐渐弱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转化为商业资源的开发过程

中，已经实现了产业化的转型，旅游的发展迅速积累

了城市形象，带动了各个文化门类的发展，各种商业

表演繁多，不同的民俗艺术、名俗形式被融入商业表

演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民俗传承作用，但利

弊共存，商业开发的重点在于娱乐性，必须优先考虑

开发的效果和民众的接受度，而这也导致对其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开发不够深入，部分传承已经

逐渐偏离其本来面目，尤其是音乐类、曲艺类的民俗

艺术，其特点导致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如苗族鼓舞、

腰鼓、苗族唢呐、茅古斯舞等，虽然属于主要的传承

门类，但在开发过程中过多的考虑商业元素和表演

性质，其原始民俗的细节往往被忽略，久而久之则逐

步消失。一些靠口头传播的少数稀有民俗艺术由于

商业化表现力不足，或细分门类较多，所会者稀少，

而得不到有效的开发与保护，如苗戏，其种类繁多，

各具特色，仅就傩愿戏而言唱腔就非常丰富，常用有

夺板、平板、摇板、跑场板、土地板、住寨板、观花板、

梅香板、训女板等板腔；有出场调、赞调、四平调、平

调、半边花调、先锋一字调、悲调、贵州调等调门。大

部分的戏调在商业化中因其小众化不被采用而逐渐

消失或失真。而在记录系统并不发达的少数名族，

极具民族特色的苗族民歌，绝大部分通过口传。芮

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苗歌略说”云：“歌谣在

苗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各种仪式中是占着很重要

的位置的。他们日常随时随地即兴口占，表现当时

的情绪或叙述当地的事件，而每遇举行某种仪式或

集会时，男女对歌，日夜不休，且有接连至数日夜者

他们即兴口占的歌谣，大都唱过即完，保存的很

少。”［３，４］即使其中的一部分被族人所传唱因而保留

下来的，也会因为口传的不确切和记忆的流逝而改

变原貌，其形式不断改变直至完全失真。只在各种

仪式中如宗教或婚嫁等所唱的歌谣，则因传统需要

多人反复研习传唱，才可保证其内容形式大体相同。

也正因此，湘西归纳整理得来的苗歌，大多以仪式歌

为主，即兴曲调很少，而即兴曲调恰恰最具民族文化

精粹，由于其在商业化过程中开发难度大，导致大量

原生态的歌调失传或失真，导致其艺术价值和文化

内涵的削弱，并使得民俗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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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抛开商业的属性，重拾文化的价值，才可能对这

些快要消失的艺术进行系统的保护。

（二）管理不科学，整合不系统

凤凰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也

落实了传承人的认定政策，积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的普查、整理、归类，旅游开发也引进了民营资

本共同投资，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旅游品牌。但是，

非物质遗产管理的手段还不够科学，开发模式比较

传统，归口较多，而商业保护是利益驱动，多为满足

观光旅游的开发，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做深

层次的整合开发，文化产业规模仍有待扩大。在非

物质分化遗产的保护中，往往更多的开发具有娱乐

性、具有商业化价值的门类，而小众类的文化遗产

门类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在各种非物质文化的

开发和保护中，更多的是商家的自主行为，对于每

个大门类的细分领域整合、特色的保存明显不足，

对于多种非文字类的民俗文化，如视频、音频等资

源不完整，科学的管理方法、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缺

位，无法实现全面的、完善的、原味的保存。如在凤

凰的典型文化遗产中，传统舞蹈茅古斯舞虽然极具

民族特色，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由

于文化传承范围有限，受众群较小，旅游推广的力

度也不够，游客们缺少了解的途径，知名度不高，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特色也逐渐不为人知。同时，茅

古斯舞形式相对多样，变化较多，如不做系统的保

留，其各种细节的变化也将逐渐失传，最终失去他

原本的面貌。类似的有凤凰纸扎、土家竹雕、凤凰

蜡染等，虽然也有一定的开发和保留，但细节也正

面临逐渐消失的命运。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实

施开发和保护的时候由于管理和整合不利而造成

缺失，令人扼腕。

（三）内涵外延阐述不足，缺乏提炼和创新

凤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但在开发中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繁阐述不够，缺乏产

品转型和文化价值提炼，没有体现出整体性发展，

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的

产业规划。对于文化而言，开发的最终目标应是形

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涵的特色文化产业，平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我们发现，目前的

各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开发日渐趋同，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的开发采用工业化模式，特色越来越少，

在开发和商品化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流失

的危险。文化，是人的精神劳动，最重要一点是创

意、创新，文化产业需要特殊的、符合大众需求的、

适合市场的文化创新。随着目前文化思潮的冲击，

对于旅游主体广大青少年，单纯的原味民俗很难满

足其口味，且由于文化的差异也造成了各种理解的

困难。如传统的曲艺、方言，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

精髓的同时，在形式上、手法上赋予其更多的涵义，

激发人们的兴趣，在开发的过程中实现保护，才可

实现真正的保护。否则只会造成文化生命力的丧

失。在文化领域，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国粹

传统京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单纯的重现性模仿，

传统的模式、门徒式的传承方式使其逐渐失去生命

力，尤其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近年来，京剧

不断创新，在充分保存传统京剧特点的同时，强化

了其现代感，尤其在舞美、表现形式上与时俱进，相

关创作也更考虑现代人的接受程度，更多注重传统

与现代的结合，在不同题材中融入京剧元素，并加

大了宣传力度。通过多年努力，已吸引越来越多年

轻人喜爱，从业者越来越多，充分保证了传统艺术

的传承。相声，作为另一门传统艺术也是如此，多

年没有创新导致了其影响力下降，从业人员稀少，

艺术门类没落，大部分传统技艺逐渐失传，而众所

周知，随着行业创新，相声重新走向大众，不但吸引

了无数年轻人走进该艺术殿堂，获得了大众的重新

喜爱，也通过深入挖掘将一些即将失传的技艺重新

实现了传承。总而言之，只有创新，提高接受度，不

但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唯一的保护与发展

之路。

　　三　凤凰非物质文化开发与保护对策

在对凤凰非物质文化开发与保护的研究中，我

们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五点解决对策。

（一）优先民俗，适度利用

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前提是保护，所以，非破

坏性开发是必须遵守的原则，绿色开发，适度开发

才是民俗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凤凰以历

史文化名城为旅游形象宣传点，在开发的时候要注

意对自身文化的提炼和挖掘，不能全盘商业化，只

会让游客觉得所到之处无新意可言，没有突出的文

化特色。典型的如各种店铺、商品等，已和其它景

区同质化非常严重，普遍反应是“古镇商品一个样，

这里有的那里也有”，显然这是不利与保护和商业

化本身的，应该是该开发的开发，不该开发的保护，

要做到这一点，一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俗文化

与开发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必须根源于对民俗文化

内涵及其特性的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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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化具有传承性、消减性、变异性等特征，明确

文化传承与商业开发的选择方式，即：对于那些不

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消减的

文化质因素，应该对其实行静态保护的方式，如一

些较小众的苗歌、苗戏，不可能均适合于大众表演，

可对这些文化质因素加以挖掘、收集、整理，然后以

文字、文物、图片、遗址、录音录象带等形式保护起

来，还可选择其中的某些特色元素加入到商业开发

中。二是，对于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质因

素、适合于商业开发而被大众接受的门类进行动态

的保护，即对其加以整合，并在专家、政府有关部门

的引导下，利用市场和商业资本的作用，来生成一

种基于传统又有所发展创新的文化。科学合理的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动态保护。

这种方式建议因引入不同的文化创意公司和团队，

利用专业优势，重点打造具有鲜明名俗特色的商业

文化形式。以上两种形式需要同时进行并相互结

合，否则文化的保护将是残缺而不完全的，未来的

人们也很难从立体的角度去全方位地认识一种文

化，更难体会到文化多样性的历史韵味。

（二）立足优势，由点及面

凤凰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融合的地区，面对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的同时还要注意强化

其优势，强调其民族性，民族融合、加强教育、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动

态的保护区域文化，积极开发新的保护途径和传承

方式，树立优势典型，在一点上做大做强，加大影响

力和吸引力，从而带动其他门类文化的保存。如：

选取发展较好的景区为中心，发挥中心的辐射作

用，将零散的商业行为系统的组织起来，由点到面，

做大做强企业规模，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转变以量取胜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营的科

技文化水平。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类型的组

合，对于旅游专项路线的设计要强调以非物质文化

因素为主题的体验和整合，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联合以配套形式推出。保护面临消亡困境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对于等级低、开发潜力较小的遗产资

源更要注重与其他文化因素的配合。同时，如在商

业环境营造时，可考虑在政策上偏向让具有特色的

民俗传承人以较低的价格进驻，充分的给与传统技

巧发展空间，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不

可复制的民俗文化区中区域，从而造成更大的影响

力和吸引力，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开发时

候，也需保持原滋原味，保护好自然、历史文化资

源，尤其是历史文化特色和文化习俗，充分利用文

化价值的内涵。

（三）科学管理，系统规范

建立民俗档案馆，以民俗历史文献资料及各领

域专业学者收集、整理、记录的民间现存的相关资

料。保存即原样保留，必须确保其对象的原形原貌

与原汁原味。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博物馆是一种

很好的保存方式。它采取全面收集、集中贮存、科学

管理的方法，使其保存对象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养与

维护。根据收藏对象的不同，博物馆可以分以下三

种类型。

１．少数民族文化实物陈列馆。以从民间收集的
各种少数民族用具以及与生活相关的服饰与道具等

实物及图片资料为保存对象。其陈列品不仅具有研

究价值，还具有历史文物的收藏价值；

２．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档案馆。历史文献资
料由专业民族研究学者收集、整理、记录的民间现存

各种文字、图案、音乐资料，并辅以视频资料。同时，

还聘用专业学者对所有口传心授的各种传说、音乐

资料进行整理和记录加以保存；

３．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展览馆。建立民俗文化村
或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园，在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内保

留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生态环境，使其不受外界的

影响。在这里，旅游者可以亲身体验到少数民族传

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接触到各种不同风格的民

族文化［５－７］。

（四）利益主体，共同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要不同的利

益主体共同参与，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落实到实处；投资商在开发的同时，

与当地居民、旅行社合作，在满足商业利益的同时，

重视环境的保护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工作。旅行社

利用多媒体平台大力宣传，塑造民族、历史、文化的

品牌形象；学术研究人员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

布与传承，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促进地区、国家间

的学术交流；政府营造宽松的体制环境，吸引民营

资本，鼓舞居民积极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增进民族

的文化自觉性，做好教育传承的保护工作。完善市

场竞争机制，在合理的旅游规划下，市场的微观调

控效应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有效补充和调节，为

培育成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旅游市场

主体奠定基础［８－１１］。但是，子开发和参与的同时，

也有必须注意的事，首先，与一般的商业旅游项目

不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涉及到多个主客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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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当地少数民族等，必须正确的处理好各方面

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投资相对较大，涉

及到古城整体的改造，投资论证评估难，开发涉及

政府、开发商、民族文化主体、科研论证部门的方方

面面，这些方面缺一不可，因此一定要摆正主次关

系。政府的角色应该主要在于旅游景点的宏观布

控，采用给予资金项目支持、政策引导、法规限制、

媒体宣传以及动用其职能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关

系等；投资商则主要开发资金，选择专业人员进行

规划设计、提出方案，并对景区的开发和利用进行

管理；民族文化主体是开发的关键因素，民族区域

中的文化载体即群众应该主动自觉地配合好政府、

科研部门和投资商挖掘、提供方便，在保证自身利

益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本地区本民族质文化同质的

因素；科研部门和专业人员则应充分利用自己文化

研究的专业优势，对开发对象进行论证并给予科学

的定位，在开发、经营过程中持续观察和指导，在理

论上进行适时的修正并指导开发经营活动，多方集

力，科学规划，完成开发。最后，还需要加强对当地

民众生活的包容度，在商业开发中，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能要求当地民众无偿的保

持原有的原生态的生活模式，应该在接受改变的同

时注意引导，并提供适当的物质保障，如采用入股

的形式，让当地民众自觉自愿的加入到民族文化的

整体开发中。

（五）分区开发，形成产业

凤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

特质的文化资源分布，针对这个特点，分区开发，便

于形成规模化产业，提高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

力，尽量避免同质化趋势。如在凤凰县西南部的黄

丝桥古城和南方长城，代表了凤凰的战争文化和兵

营文化，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这个区域，应

当强化古战争文化的开发，利用高科技实施场景重

现，创作不同的大型舞台剧或表演体现当时的情

景，开发不同的相关文化宣传印刷品，尤其是展示

和开发相关的历史典籍，便于游客了解和加深认

识。组织主题性的趣味真人活动，提高游客的参与

感。产品设计就应该从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出发，

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仿真迷你兵器、兵符等纪念

品。通过这些多维度的包装、演绎和开发，对当时

凤凰县经历的战争和起义通过不同的形式演绎，做

到文化交流、传承与产品开发理念的统一。当不同

的特色群落均能做出其特色，形成小产业集群，无

疑就构成大的文化产业，极大的提高民俗文化整体

开发度，形成特色文化氛围，有利于文化的深入开

发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遗留下的瑰

宝，而凤凰，更是这块瑰宝上璀璨的明珠。凤凰地

域具有极其丰富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遗产，如

何深入挖掘，有效保护和可持续性的开发，是保存

文化不受缺失并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的关键，针对

目前开发传承与保护原真性差，科学性系统性不强

及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只有集合政府、民间组织、商

业团体、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采用科学的方法，合

理的开发手段，创新的模式，和现代的文化、科技相

结合，才可以实现最佳的保护和传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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